附件
法律服务工作站工作制度
 
一、为方便工商联、商会法律服务工作站（下文简称工作站）工作开展，工作站实行律师值班制。
二、工作站值班律师由与工商联、商会结对联系的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。每个月固定一个工作日，安排一名律师在工作站值班，为工商联、商会及会员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，接受会员企业现场或者在线咨询。
三、律师事务所应提前一周将值班律师名单报工商联、商会。值班律师应按时到工作站值班，值班期间不得擅自离开岗位。
四、工作站值班律师应将咨询事项及时登记。对于简单法律问题应当场答复，对重大或疑难问题经律师事务所讨论研究后通过电话、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回复。
五、工作站提供如下法律服务：
（1）就工商联、商会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；
（2）应工商联、商会邀请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法律培训、讲座；
（3）协助工商联、商会对会员企业之间的矛盾纠纷进行调解；
（4）为会员企业日常法律事务提供一般性法律咨询；
（5）根据会员企业的需要，提供“法治体检”服务，举办各类法律专题讲座及法律知识培训。
六、工作站值班律师不得泄露因工作掌握的工商联、商会及会员企业信息；不得非因工作必要对上述信息进行采集、存储、复制、传播、使用和买卖等。
七、工作站值班律师在值班期间应衣着整洁，举止大方，接待用语规范，态度热情。

